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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度整合型心理健康促進、精神疾病防
治及特殊處遇業務之實地考評說明會－ 

考評指標說明 

講師：林惠珠/理事長 

服務機關：台灣心理衛生社會工作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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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考評注意事項及配合事項 

 考評指標及評分說明 

 資料表填寫說明 

 經驗交流（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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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評注意與配合事項 

• 考評資料請提供本年度至實際考評前之資料為主。(即「整
合型心理健康促進、精神疾病防治及特殊族群處遇工作計
畫」期中報告)。 

• 各類指標採各項文件（含個案資料、紀錄表單及相關照片）
檢閱、實地察看、業務相關人員訪談。 

• 請衛生局依常規作業進行(請盡量勿因考評影響現場工作) 

• 考評以訪談業務相關人員及各項指標達成度為主要評分依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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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評指標及評分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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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評指標及各項配分一覽表 
實地考評項目/指標 配分 

壹、人員管理 20 
一、專案人力編制與運用情形 5 

二、專案人力之工作分配及業務量妥適性 5 

三、專案人力穩定性 5 

四、提供專案人力之督導及教育訓練 5 

貳、業務執行品質 55 
一、整合型工作計畫項目推動執行情形(共4大類業務) 28 

二、整合型工作計畫項目指標達成情形(共4大類業務) 20 

三、資料填報完整性 7 

參、計畫經費管理 15 
一、中央政府補助經費執行是否適當 5 

二、地方政府配合款編列及使用是否適當 10 

肆、創新及特色業務 10 
計畫內容具有特色或創新性 10 

合計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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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方式 

等級 A B C D E 
達成比例 100% 80%以上 60%以上 40%以上 39%以下 

配分10分 10 8 6 4 0 

配分7分 7 5.6 4.2 2.8 0 

配分5分 5 4 3 2 0 

以「A、B、C、D、E」五等級，用以評量衛生局達成
指標之比例，其相對應之配分及比例如下表： 



7 

第壹章 人員管理 

基準 配分 

1.1 專案人力編制與運用情形 5 

1.2 專案人力之工作分配及業務量妥適性 5 

1.3 專案人力穩定性 5 

1.4 提供專案人力之督導及教育訓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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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專案人力編制與運用情形 

評分說明 評量原則 

專案人力配置及運用應符合補助計畫規定及業務需
求。 

A：人力編制與運用情形非常優良 

B：人力編制與運用情形良好 

C：人力編制與運用情形符合規定 

D：人力編制與運用情形少部分不符合規定 

E：人力編制與運用情形大部分不符合規定 

 

※計分方式： 

依據相關書面資料與實地 訪談結果檢視是否符合
給分。 
 

訪談業務相關人員， 

以檢視專案人員實際
編制及運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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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專案人力之工作分配及業務量妥適性 

評分說明 評量原則 

1.專案人力之工作分配及業務量符合計畫執行所需， 

   且無兼辦其他單位業務之情形。 

2.訂有業務工作手冊（含作業流程及交接制度等）。 

A：符合B且情形非常優良 

B：符合C且情形良好 

C：符合說明1、2 

D：未完全符合C 

E：不符合C 

 

※計分方式： 

依相關書面資料與訪談結果檢視人員分配業務量是
否適當等情形給分。 
 

訪談業務相關人員，
以檢視專案人力工作
內容是否符合補助計
畫規定及其辦理情形、
業務量、工作分配妥
適性、有無兼辦其他
單位業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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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專案人力穩定性 

評分說明 評量原則 

1. 專案人員於過去3年，留任1年以上者超過60%以
上。 

2. 訂定專案人員具體留任措施。 

A：符合B且情形非常優良 

B：符合C且情形良好 

C：符合說明1、2 

D：未完全符合C 

E：不符合C 

 

※計分方式： 

依相關書面資料與訪談結果檢視是否符合給分 
 

1.檢視衛生局自行訂定
作業流程及交接相關
作業規範是否符合計
畫工作項目。 

2.具體留任措施，以各
衛生局自行訂定為主，
如獎金制度、培訓或
在進修課程。 

 



11 

1.4  提供專案人力之督導及教育訓練 

評分說明 評量原則 

例行提供業務督導，並自行辦理或結合各類網絡資
源辦理教育訓練，加強個案管理師及業務人員之相
關專業知能。 

A：提供專案人力之督導與教育訓練非常優良 

B：提供專案人力之督導與教育訓練良好 

C：提供專案人力之督導與教育訓練合理 

D：提供專案人力之督導與教育訓練待加強 

E：提供專案人力之督導與教育訓練不符合規定 

※計分方式：依相關書面資料與訪談結果檢視是否
符合給分 

 

※計分方式： 

依相關書面資料與訪談結果檢視是否符合給分 
 

檢視督導及教育訓
練佐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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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業務執行品質 

基準 配分 

2.1 推動促進全民心理健康 
2.1.1業務實際執行情形 7 

2.1.2指標達成情形 5 

2.2 落實精神疾病防治與 

      照護服務 

2.2.1業務實際執行情形 7 

2.2.2指標達成情形 5 

2.3 強化成癮防治服務 
2.3.1業務實際執行情形 7 

2.3.2指標達成情形 5 

2.4 加強特殊族群處遇服務 
2.4.1業務實際執行情形 7 

2.4.2指標達成情形 5 

2.5 資料填報完整性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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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推動促進全民心理健康 (1/3) 

評分說明 

※檢視該領域5項工作項目（共25個細項）總達成率：  

1. 建立區域心理健康服務網絡，促進民眾心理健康 

2. 加強族群與場域之心理健康促進，開發整合性服務方案 

3. 強化自殺防治服務方案 

4. 加強災難心理衛生服務 

5. 建立社區資源網絡聯結 

A：達100%  

B：達80%以上 

C：達60%以上 

D：達40%以上 

E：39%以下 

 

※計分方式： 

如達成15個細項，則(15/25=0.6)達成率為60%(四捨五入至整數位)，並依
訪談執行情形給分 
 

2.1.1 業務實際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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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說明 

※依書面資料檢視該領域8項指標總達成率： 

1.辦理促進老人及各級學校學生心理健康相關活動達成場次 

2.年度辦理老人憂鬱篩檢服務量，應達所轄前1年底老年人口15％，篩檢轉介率 

  （【實際轉介人數/達轉介標準人數】×100%）應達50％ 

3.完成轄內各級學校與合作轉介機構之聯絡窗口名冊資料 

4.應達年度辦理教育訓練場次 

5.有關住院老人自殺防治工作，納入所轄醫院年度督導考核事項 

6.於105年4月30日前完成訂定「災難心理衛生緊急動員計畫」(含重大公共安全危   

   機事件之應變機制)，並依計畫內容，自行（或配合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辦 

   理災難心理演練至少1場 

7.轄內警察、消防、里長或村里幹事、社政相關人員，每一類至少35％參與社區 

  危機個案送醫、處置或協調後續安置之教育訓練（或演習） 

 

2.1.2 指標達成情形 

2.1 推動促進全民心理健康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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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推動促進全民心理健康 (3/3) 

評分說明 

8. 1年至少辦理12場召集公衛護士與關訪員，及邀請專業督導參與之個案管理及  

   分級相關會議，討論重點應含括： 

    1.轄區內3次以上訪視未遇個案之處理、2.家中主要照顧者65歲以上，2位以上  

    精神病人之處置、3.屆期及逾期未訪個案之處置、4.或合併有自殺及家暴問題    

    個案之處置。 

    請於期中及期末報告呈現討論件數及4類個案訪視紀錄稽核機制。 

A：達100%  

B：達80%以上 

C：達60%以上 

D：達40%以上 

E：39%以下 

 

※計分方式： 

如達成5項，則(5/8=0.625)達成率為63%(四捨五入至整數位)，並依訪談執行情形
給分 

 

2.1.2 指標達成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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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落實精神疾病防治與照護服務 (1/2) 

評分說明 

※檢視該領域7項工作項目（共20個細項）總達成率： 

1.均衡精神照護資源查核機構管理品質 

2.強化心理衛生服務網絡及持續辦理精神衛生法各項法定業務 

3.強化精神病人緊急處置、強制治療及社區照護服務 

4.落實社區精神病人管理及追蹤關懷 

5.強化精神病人社區照護之轉介及轉銜服務機制 

6.促進精神病人權益保障、充權及保護 

7.加強查核精神照護機構防火避難設施及緊急災害應變計畫 

A：達100%  

B：達80%以上 

C：達60%以上 

D：達40%以上 

E：39%以下 

 

※計分方式： 

如達成15個細項，則(15/20=0.75)達成率為75%(四捨五入至整數位)，可依訪談 

執行情形給分 

2.2.1 業務實際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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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說明 

※依書面資料檢視該領域5項指標總達成率： 

1.轄區內醫療機構針對出院病人2星期內完成出院準備計畫(含強制住院出院)比率應達70% 

2.105年轄區內追蹤照護之精神病人緊急送醫案件較前一年度下降3%。並分析統計緊急 

   送醫事由 

3.針對促進全民心理健康、落實精神疾病防治與照護服務議題，每季由縣市政府主秘層級 

   長官主持整合衛生、社政、勞政與教育機關之服務系統召開相關執行小組聯繫會報，一 

   年至少2次 

4.依據精神照護資訊管理系統資料，轄區訪視個案年平均訪視率需達4.15次以上（訪視次 

   數/轄區關懷個案數），訪視方式以個案本人面訪比率需佔35% 

5.每季稽核轄區內精神病人追蹤訪視紀錄，達成稽核率 

A：達100%  

B：達80%以上 

C：達60%以上 

D：達40%以上 

E：39%以下 
 

※計分方式： 

如達成5項，則(5/5=1)達成率為100%(四捨五入至整數位)，並依訪談執行情形給分 

2.2 落實精神疾病防治與照護服務 (2/2) 
2.2.2 指標達成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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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強化成癮防治服務 (1/2) 

評分說明 

※檢視該領域7項工作項目（共18個細項）總達成率： 

1.加強酒癮防治及藥癮治療宣導，提升民眾對酒害與酒、藥癮疾病之認識，及成癮個案就醫 

  意識 

2.加強向社區、醫院民眾及社政、警政、地檢署、法院、教育等相關單位，宣導本部各 

   項藥、酒癮補助計畫，如「非愛滋藥癮者替代治療補助方案」、「酒癮治療服務方案」等， 

   以提高各項服務方案之利用率 

3.加強培訓藥、酒癮治療人力及提升現有治療人力專業知能 

4.提升藥癮治療之服務量能與品質 

5.提升酒癮治療之服務量能與品質 

6.對於轄內參與本部藥、酒癮治療計畫之醫療機構，協助督導計畫之執行及惠予提供所需行 

   政聯繫，俾利計畫順利執行 

7.蒐集瞭解轄內新興成癮議題（如問題性網路使用）之趨勢，俾據以適時主動或協助主責單 

   位辦理相關衛教宣導活動，強化預防措施，並依實際需求發展處遇資源 

A：達100%  

B：達80%以上 

C：達60%以上 

D：達40%以上 

E：39%以下 

※計分方式： 

如達成15個細項，則(10/18=0.833)達成率為83%(四捨五入至整數位)，並依訪談執行情形給
分。 

2.3.1 業務實際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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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說明 

※依書面資料檢視該領域6項指標總達成率： 

1.落實於「醫療機構替代治療作業管理系統」維護「非愛滋藥癮者替代治療補助 

   方案」個案資料上傳之比例，美沙冬：100%；丁基原啡因：75% 

2.104年轄內開立丁基原啡因藥品之非替代治療執行機構於105年有50%輔導成為 

   替代治療執行機構 

3.與地檢署、監理所或法院等至少一個單位建立酒癮個案轉介機制 

4.針對轄內酒癮戒治處遇服務執行機構之年度訪查率達100% 

5.接受酒癮戒治處遇方案人數較前一年度增加5% 

6.酒癮相關議題之宣導講座，應達場次如下，其中至少應辦理2場次以上之縣市 

   ，應加強分齡、分眾及不同宣導主題之辦理 

A：達100%  

B：達80%以上 

C：達60%以上 

D：達40%以上 

E：39%以下 

※計分方式： 

如達成5項，則(5/6=0.833)達成率為83%(四捨五入至整數位)，並依訪談執行情形
給分。 

2.3 強化成癮防治服務 (2/2)  

2.3.2 指標達成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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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加強特殊族群處遇服務 (1/2) 

評分說明 

※檢視該領域4項工作項目（共12個細項）總達成率： 

1.提升醫事人員驗傷採證品質與危險評估知能 

2.強化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加害人處遇服務 

3.充實提升家庭暴力與性侵害加害人處遇人力及提升處遇品質 

4.強化犯罪加害人之社區處遇網絡 

A：達100%  

B：達80%以上 

C：達60%以上 

D：達40%以上 

E：39%以下 

 

※計分方式： 

如達成10個細項，則(10/12=0.833)達成率為83%(四捨五入至整數位)，並
依訪談執行情形給分。 

2.4.1 業務實際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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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加強特殊族群處遇服務 (2/2) 

評分說明 

※依書面資料檢視該領域6項指標總達成率： 

1.家庭暴力與性侵害加害人處遇計畫執行率應達100% 

2.期滿出監高再犯性侵害加害人2週內執行社區處遇比率應達100% 

3.醫療機構通報家庭暴力事件中，完成被害人危險評估之比率達80%以上 

4.驗傷採證責任醫療機構執登半年以上之婦產、急診專科醫師接受驗傷採證相關訓 

   練之涵蓋率達80% 

5.辦理家庭暴力、性侵害與兒少虐待案件敏感度及驗傷採證教育訓練 

6.105年轄區內醫療機構設置兒少保護小組之家數(設置兒保小組應考量轄內地緣性 

   作為設置之標準)，應達目標家數 

A：達100%  

B：達80%以上 

C：達60%以上 

D：達40%以上 

E：39%以下 

 

※計分方式： 

如達成3項，則(3/6=0.5)達成率為50%(四捨五入至整數位)，並依訪談執行情形給分。

2.4.2 指標達成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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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資料填報完整性 

評分說明 評量原則 

考評業務資料表填寫正確、完整及詳實，且能呈現業務執
行情形，並如期繳交。 

A：符合B且資料詳實 

B：符合C且資料正確 

C：資料填報完整且如期繳交 

D：未完全符合C之要求 

E：不符合C之要求 

 

※計分方式： 

依據各縣市衛生局提供本次考評資料完整性評分。 

實地考評時已備有
相關佐證資料，可
以書面或電子資料
呈現，且能於現場
提供為原則。 
 



23 

第参章 計畫經費使用 

基準 配分 

3.1 中央政府補助經費執行是否適當 5 

3.2 地方政府配合款編列及使用是否適當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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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中央政府補助經費執行是否適當 

評分說明 

中央政府編列補助款執行比率情形。 

依據105年「整合型心理健康促進、精神疾病防治及特殊族群處遇工作計
畫」衛福部最高補助比率及局配合款比率（台北市為心理健康促進、精
神疾病及高危險群個案心理健康促進關懷訪視計畫105年委辦費之配合
款）。 

A：執行率達90%以上 

B：執行率達70%以上 

C：執行率達50%以上 

D：執行率達30%以上 

E：執行率在29%以下 

 

※計分方式： 

檢視補助款使用比率(四捨五入至整數位)，並依訪談結果檢視執行情形
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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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地方政府配合款編列及使用是否適當 

評分說明 

地方政府配合款編列超出計畫自籌比率與使用情形。 

依據105年「整合型心理健康促進、精神疾病防治及特殊族群處遇工作計
畫」衛福部最高補助比率及局配合款比率（台北市為心理健康促進、精
神疾病及高危險群個案心理健康促進關懷訪視計畫105年委辦費之配合
款）。 

 

A：符合B，且編列超出比率達30%以上 

B：符合C，且編列超出比率達15%以上 

C：符合編列比率且經費使用適當 

D：未完全符合C之要求 

E：不符合C之要求 

 

※計分方式： 

依編列超出計畫經費外比率(四捨五入至整數位)及訪談使用情形結果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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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創新及特色業務 

基準 配分 

4.1 計畫內容具有特色或創新性 10 

評分說明 

計畫內容具地方特色或自行研提相關創新事項。 

A：符合B且內容豐富多元 

B：符合C且內容執行具實質效益 

C：計畫內容具特色或創新性 

D：未完全符合C 

E：不符合C 

 

※計分方式： 

委員依據訪談結果及書面資料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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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報告 

105年度新增表件/填寫說明 

 



28 

期中報告內容繳交說明 

請依期中報告格式完成以下內容： 

壹、實際執行進度 

貳、指標自我考評表 

参、遭遇問題與困難 

肆、經費使用狀況 

附件資料 (如下)  

附件1、所轄精神病人動態、資源調查及精神病人突發事件檢討 

附件2、精神醫療、精神復健機構及精神護理之家資源報表 

附件3、計畫執行特殊優良或創新事項 

附件4、輔導轄區內醫療機構設置兒少保護小組成員建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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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經費使用狀況 

經費使用分配金額(元) 

對照基準3.1中央政府 

補助經費執行是否適當 

填 

寫
105

年 

全 

年 

經 

費 

分 

配 

情 

形 

填 

寫 

105 

年 

度 

期 

中 

經 

費 

使 

用 

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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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所轄精神病人動態及各項資源調查(1/3) 

1.整合型計畫人力調查 

補助經費人力 (單位：名) 

年度 行政工作 

精神疾病

社區關懷

訪視員 

自殺通報

個案關懷

訪視員 

社區精神病人追

蹤照護及自殺通

報個案關懷訪視

整合人力 

家暴、性侵害防治專任人力 
小計 

家暴 性侵 合辦 合計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1-6月 
                  

地方自籌款配合之人力 (單位：名) 

年度 行政工作 

精神疾病

社區關懷

訪視員 

自殺通報

個案關懷

訪視員 

社區精神病人追

蹤照護及自殺通

報個案關懷訪視

整合人力 

家暴、性侵害防治專任人力 
小計 

家暴 性侵 合辦 合計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1-6月 
                  
對照基準1.3專案人力穩定性， 
目的為了解人員穩定性、年度人力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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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工作內容註5 支薪標準註6 契約期限註7 學歷註8 工作經歷註9 證照註10 在職年資註11 

                

                

                

                

5. 105年度計畫人員（專責人員註1、單工註2、專任助理註3、專案管理師註4）資料 

填表說明 

註1：專責人數：指具公務人員資格及以縣市政府預算聘用之約聘僱人員合計人數。 

註2：「單工」欄：係指勞動基準法104年7月1日前公告之每日薪資920元，及104年7月1日公告之每日薪資960元標準編列的

人數。 

註3：「專任助理」欄：係指計畫書內依照「衛生福利部及附屬機關研究計畫助理人員工作酬金支給基準表」標準編列的人

數。 

註4：「專案管理師」欄：係指計畫書內依照「約僱人員比照分類職位公務人員俸點支給報酬標準表」標準編列的人數。 

註5：「工作內容」欄：請詳細填列目前從事之工作職掌。 

註6：「支薪標準」欄：請依據目前實際支給薪資填寫（每月月薪的計算方式）。 

註7：「契約期限」欄：請填列進用契約書所簽定之起訖期間，如98年1月1日至98年12月31日或填無。 

註8：「學歷」欄：請填寫最高學歷校名及科系。 

註9：「工作經歷」欄：該工作服務時間必須達6個月以上才列入工作經歷。 

註10：「證照」欄：請填寫專業證照號碼（例如：護理字第○○○○○○號）或填無。 

註11：「在職年資」欄：請填寫該人員於該衛生局承辦本計畫業務之年資。 

對照基準1.3專案人力穩定性， 
目的為了解人員穩定性及人員相關專業背景 

附件1、所轄精神病人動態及各項資源調查(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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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各類人員 
102.1.1~102.12.31 103.1.1~103.12.31 104.1.1~104.12.31 105.1.1~105.6.30 

專 責 人 數         

單 工         

專 任 助 理         

專 案 管 理 師         

6. 人員別近3年(102年~105.6年)離職率統計表 

附件1、所轄精神病人動態及各項資源調查(3/3) 

對照基準1.3專案人力穩定性， 
目的為了解相關人員留任率 

  日  期                研習課程名稱 參與人次 

      

      

      

7. 105年度提供之專業人員教育訓練課程 

對照基準1.4提供專案人力之督導及教育訓練， 
目的為了解專業人員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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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計畫執行特殊優良或創新事項 

業務類別 
特殊優良/創新事項 

(如媒體報導、開發結合社會資源、創新業務、地方特色等) 

心理健康促進 

  
  
  
  
  
  

精神疾病防治 

  
  
  
  
  
  

成癮防治服務 

  
  
  
  
  
  

特殊族群處遇 

  
  
  
  
  
  

對照基準4.1計畫內容具有特色或創新性， 
目的為了解各縣市政府衛生局於該業務各項創新作為 

註：表格不敷使用，可自行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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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輔導轄區內醫療機構設置兒少保護小組成員建議表 
醫院的人力與層級 兒少保護小組成員建議 

基層醫療機構/醫院/醫療

群/診所 

■醫師，提供醫療諮詢（註1） 

■護理師（註2） 

■社工師（註3） 

區域醫院、或家暴、性侵

害驗傷採證責任醫療機構 

■兒科醫師為召集人與聯絡窗口 

■社工師 

■有兒科經驗的護理長或護理師 

■各諮詢專科醫師群 

■法律相關人員 

醫學中心或兒少保護醫療

服務示範中心 

■兒科醫師數人，其中一位為召集人並指定單一服務聯絡窗口 

■各諮詢專科醫師群：骨科、婦產科、醫學影像科、神經科、外科、精神科

（註4）、眼科、牙科、法醫學科 

■社工師、臨床心理師、營養師、個管師及法律人員 

■建立機構外部網絡人員( 至少應含警察、家防中心與民間兒保團體代表等人

員) 之顧問群 

註 1：最好為兒科醫師，擔任小組召集負責人。 

註 2：最好是有兒科經驗的護理長，協助一般初步調查處理及建檔，並提供通報及轉介的資

訊。 

註 3：如無社工師，可由受過相關訓練之護理師代替。 

註 4：精神科醫師應具有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之次專科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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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聆聽，預祝考評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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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